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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改税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为完善企业经营责任制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
从完善企业分配关系和税制建设来看存在着许多弊端。 在改革进行到一定时期， 完善企业分
配关系和税制建设成为主要目的， 而以完善企业经营责任制为主要目的的利改税已不再适应
这个历史要求。 目前利税的改革方向必须实行税利分流。

一、 税利分流的理论探讨

（一）利和税具有不同的意义。
首先， 利和税是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 代表不同的经济主体， 体现不同的经济利益。 税

收是政府存在并发挥职能的经济基础， 而利润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条件。 政府为了执行
社会职能和满足社会需要必须征税， 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取得利润。，只要社会分
工存在， 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 一 切需要的程度， 分配过程就不能摆脱
所有权的统治， 税收和利润区别就不易棍淆， 税收作为社会利益和利润作为所有者与经营者
利益就不能合二为一。

其次， 税收和利润体现不同的经济职能， 反映不同的经济运行过程。 税收体现政府承担
的社会职能， 反映社会分配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的运行过程。 与税收不同， 利润体现企业的
经济职能， 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在商品经济中利润是企业追求的目标。 税利分流的作用正
是使利税充分体现固有的经济职能， 导向不同的经济过程。

最后， 利润和税收具有不同的经济作用。 税收是政府干预经济和调节市场需求的经济杠
杆， 利润是鞭策企业改善生产经营的手段。 商品经济需要税收和利润发挥不同的作用。

（二）税利分流也是由社会主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国家社会管埋职能与贷产管
理职能分开决定的。

首先， 税利分流的基本依据是两权分离。 国有企业改革是按两权分离原则理顺国有企业
产权关系的思路展开的。 两权分离的产权关系必须要求两个层次的分配关系＄ 一是政府与企
业的税收关系。 同所有企业一样，依法纳税是国有企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二是税后利润的
分配关系。 即一 部分上缴国家， 作为国家所有制的体现， 一部分留给企业， 作为实现国家赋
予企业经营权相应的财力保证。 两权分离不是否定国家所有制， 只是国家将经营权进行转移
和让渡，所以说上缴利润是国家所有权的表现。 如果说税收是企业一般规范的分配形式， 那
么上缴利润则是国有企业的特殊分配形式。

其次， 税利分流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国家职能的分离和转变。 税利分流是同国家职能分
离相适应的分配形式。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运行体制的要求， 政府对企业
管理逐步过渡为间接管理， 实行国有资产职能同社会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 税收是公共权力
产生的结果， 与国家社会行政管理职能相联系， 是由所有企业和纳税义务的公民缴纳的， 国
家集中以后又主要用于全体公民生活和生产环境的社会公共需要。 同时， 税收具有经济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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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 而国有企业利润是由国有企业创造的， 只能在国有
经济范围内分配， 主要用于国有经济的投资和国有企业职工的福利和奖金。 因而， 国家对税
收和国有企业利润必须采取不同管理方法和分配方式。 税收应是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化， 实行
统一税制， 不分经济成份， 一律平等， 照章纳税。 而国有企业利润则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类
型、 不同经营方式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如租赁制缴纳租赁费， 承包制上缴承包利润，股份
制实行股本分红等。

（三）税利分流与现实限制。
税利合一采取利润上缴形式， 只考虑到国家财产权力的一面， 忽视了政治权力的一面，

如此仅凭借财产所有权把企业利润全部收上来， 必然束缚了企业的活力。 而利税合一为税的
利改税， 只考虑国家政治权力的一面， 忽视了财产权力的一面， 结果以税代利， 用单一税收
形式把企业的大部分利润收上来， 同样也使企业活力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税利分流是把国家
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 企业法人地位和经营者地位区别开来， 将国有资产的收益 权独立出
来， 国家先征税， 用规范的税制保证政府的经常收支， 然后参加税后利润分配， 用多样化的
国有资产收益分配方式适应企业的不同情况， 即把目前单一的税收形式改变为两个层次的分
配形式。 这样就可以使税收的刚性和税后利润的灵活性相互配合起来， 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
机制， 搞活企业，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然而， 同时应当认识到， 税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今天的税制状况正处在
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 原有的体制已有许多方面突破， 但新税制还不完善， 已经进行的许多
改革还有待千进一步配套和完善，新的税收调控机制尚未完全形成。 因此， 新旧体制必然会
湿合生长， 交叉作用， 这种状况将持续整个改革时期。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新体制构造上的难
度妨碍着它的迅速形成。 利改税制度设计上的偏差就是一个说明。 另 一方面， 在日常工作中
的旧体制作为一种惯性力蜇对新旧体制转换起着不同程度的牵制和阻碍作用。 所以， 税利分
流很难一步到位。 同时， 国家的职能范围没有明确下来， 那末严格意义上的税收部分究竟为
多少就无法确定和规范下来， 因而利润部分也不能确定。 并且由于当前的财政困难局面以及
固有的投资惯性作用;,政府的投资在短期内也不会降下来， 因而税利分流后留给企业的利润
部分显然不会太多。 由此而来，目前税利分流对企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和刺激作用。 因
此，税利分流一定要逐步进行，并与其他改革措施配套实施。

二、税利分流的近期操作

（一）税利分流的两个层次。
税利分流是关于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和分配形式问题， 贯穿国有企业分配的全过

程， 可以从分配过程的两个层次来理解： 首先从企业内初次分配过程看， 就是将企业纯收入
分为税收（主要为流转税和所得税）和利润两部分， 形成从属性和分配形式上都不同的两个
范畴。 税收作为一种规范的分配形式， 是一级政府依据政治权力对企业纯收入的无偿征收，
国有企业同其他企业一样， 按照国家税法， 照章纳税， 而利润的分配是由所有制形式决定
的，国有企业的利润是按两权分离原则采取适当的形式在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分配。 近期应
采取税后利润承包制。 其次， 从国家再分配过程看， 就是国家采取税收和上交利润两种形式
集中财政收入， 并在纳入国库后在用途上逐步实行定向分流。 税收收入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

冕上缴的利润部分主要是用于发展国有经济。 近期应采取税前还贷， 使国有经济发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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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同时逐步实行复式预算，最终实行分税制。

（二）税利分流与承包制。
承包制和利改税都涉及国有企业纯收入在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 利改税是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承包制则是对这一项改革的继续和探化。 承包制的出台从完善企业经

营机制角度看不是对利改税的否定。 利改税是实行承包制的必要前提， 而承包制是完善利改
税的重要措施。 就指导思想上说， 承包制对企业上缴利润进行承包的思路休现了税利分流的
思想。 承包的原则是： 包死基数，保证上缴， 超收多留， 欠收自补。 就是将税收作为规范的
分配形式，而对利润分配区别对待，采取一户 一率的形式， 同利改税的思路相比较更符合两
权分离原则。 承包制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国有企业的责权关系，削弱纵向的行政干预，在

合同范围内实行政企分开，最终两权分离。 但在制度设计上， 承包制不加区分把所得税连同
上缴利润也一起承包了。 这反过来与税利分流相违背。 承包制是在承认行政隶属关系前提条

件下， 通过合同关系来削弱行政干预， 因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企分开和两权分离。 这是由
制度本身决定的。 另外，承包制的局限性也来自制度设计中的缺陷。 由于有限的承包期， 就
不可能建立长期稳定的产权关系以及相应的分配关系。 为了克服这些不足， 从长远来看，应
当实行税利分流，但在目前情况下， 为了克服承包制对利改税修正的不足之处，除逐步试行

税利分流外，主要任务应是完善承包制：改税前承包为税后承包， 重新调整税率， 改变原有

的分配格局，取消调节税并降低所得税率（一般认为由55％降为35％左右）， 为承包上缴利
润让出余地。 税后承包非本上符合税利分流的思想，避免了税前承包在制度设计上违背税利
分流原则把所得税作为上缴利润也承包了的弊病。 税后承包将所有税收（即不但流转税而且
所得税）变成规范的分配形式，这样有利于税后利润采取不同的分配形式。

（三）税利分流与大包干。

税利分流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家职能的转变。 这个转变的一 项
内容就是中央与地方实行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 并建立分级财政。 分级财政是以按有计

划商品经济要求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能为前提的。 税利分流要求合理确定税收格局， 明确
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实行彻底的分税分级财政。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在中央与地方归属问题
将由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的管理体制来解决，保证中央与地方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和投资权的

决定比例。 国家职能抟变的另一 项内容是实行经常预算和建设预算共存的职能预算，完善国

家预算的组织形式。 利税分流为复式预算提供了前提， 它要求作为税收和上缴利润的再分配
形式一一国家预算在用途上定向分流， 税收主要作为经常预算的来源， 上缴利润作为建设预
算来源。 一般地说， 经常预算耍坚持收支平衡原则， 不得发生赤字， 并且应有适当节余转入
建设预算。 建设预算要量力而行。

1988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大包干体制与税前还贷的微观机制相对应。 而在迈向税利分流的

过程中应实行税后还贷，即在扩大企业利润自留权的前提下， 国有企业的贷款将依据企业经
济效益自贷自还，使国有企业的发展基金来源于企业利润， 而不是税收。 因此， 在向税利分
流过渡过程中，大包千财政体制必须进一步完善： 实行税利分流包千。 即税后还贷所余的国
有企业利润包干上缴后归总在全国范围的国有企业内使用，编制国有企业总利润计划， 逐步
过渡为分税制条件下的建设预算计划， 同时编制全国税收计划，用于全国各级政府的经常开

支，最终过渡为全国的经常预算计划。 税收和利润在各自范围内有伸缩，但二者决不能混淆

不清。随着税利分流到位， 也使分税制与分级财政到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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